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  紀錄 

時間：108年 12月 11日（星期三）下午 2:00  

地點：本校國際會議廳 

主席：高教務長淑貞                                  紀錄：劉惠珠 

壹、主席致詞（略） 

貳、教務處業務報告（如附件）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教務處提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紀錄及重要決議辦理情形案，

報請 公鑒。 

說明：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業於 108年 5月 29日召開，相關決議

事項詳如紀錄。 

附件： 

一、 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紀錄。 

二、 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重要決議各單位辦理情形彙整表及歷次

教務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一覽表。 

決定：備查。  

 

報告事項（二） 

案由：教務處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課程評鑑準則」廢止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為配合教育部落實簡化評鑑及行政減量措施，並依本校 108年 4月 24日

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不辦理課程評鑑，將本校課程評鑑納入教學單位

自我品質保證」。 

  二、另依 108 年 5 月 1 日行政會議決議通過修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學單

位自我品質保證作業規定」，增列教學單位自我品質保證項目之檢核重點

及教學單位品質保證報告書之審查及相關審議程序，以含納課程評鑑精

神與內涵於教學品質保證中。據上，廢止「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課程評鑑準

則」。 

  三、本案業經 108年 11月 27日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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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課程評鑑準則。 

決定：備查。  

 

報告事項（三） 

案由：教務處提本校「智慧型機器人學分學程」、「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終止

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學程近 2 學年無人修讀

或近 3學年無人取得學程證明書，教務處得於校課程委員會議提終止案，

並提教務會議報告備查後，終止實施。 

  二、電機工程學系設置之「智慧型機器人學分學程」及技職學院設置之「全英

語商管學分學程」，經查 106 及 107 學年度均無人修讀，105 至 107 學年

度亦無人取得學程證明書。符合上開規定，爰由本處提終止案。 

三、 本案業經 108年 11月 27日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附件： 

  一、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二、本校智慧型機器人學分學程設置及修習辦法。 

  三、本校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設置及修習辦法。 

決定：備查。  

 

報告事項（四） 

案由：通識教育中心提「新世代軟實力」通識教育微學程實施要點修正及課程新

增案，報請公鑒。 

說明：依 108年 11月 27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決議辦理。 

附件： 

  一、「新世代軟實力」通識教育微學程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二、「新世代軟實力」通識教育微學程實施要點(修正後要點)、課程表(新增課

程)。 

  三、「新世代軟實力」通識教育微學程實施要點(現行要點)。 

決定：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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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五） 

案由：通識教育中心提「大學社會責任」微學程實施要點新增案，報請公鑒。 

說明：依 108年 11月 27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決議辦理。 

附件： 

  一、「大學社會責任」微學程實施要點訂定說明。 

  二、「大學社會責任」微學程實施要點草案。 

  三、「大學社會責任」微學程認證申請表。 

  四、「大學社會責任」微學程課程表。 

決定：備查。  
 

報告事項（六） 

案由：光電科技研究所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怡利電子光電產業碩士人才培育微

學程設置及修習辦法」及微學程課程架構案，報請公鑒。 

說明：依 108年 11月 27日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附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怡利電子光電產業碩士人才培育微學程設置及修習辦

法及學分學程課程架構。 

決定：備查。  
 

報告事項（七） 

案由：工學院提「全英語工程學分學程」終止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本案業經工學院 108 年 10 月 31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

會議及 108 年 11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二、因近三年無學生申請修讀及取得證書，擬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終止

學分學程之辦理。 

附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全英語工程學分學程」終止說明書。 

決定：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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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八） 

案由：電子工程學系提「無線網路與通訊學分學程」學程終止案，報請公鑒。 

說明：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17 日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8 年 10 月 31 日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8年 11月 28日校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附件：無線網路通訊學分學程終止說明書。 

決定：備查。  

 

報告事項（九）                          

案由：電子工程學系提「系統晶片設計（SOC）增能學程」學程終止案，報請公

鑒。 

說明：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17 日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8 年 10 月 31 日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8年 11月 27日校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附件：系統晶片設計（SOC）增能學程終止說明書。 

決定：備查。  

 

報告事項（十）                         

案由：管理學院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設置及修習

辦法」草案，報請公鍳。 

說明：本案於 108 年 11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

過。 

附件：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設置及修習辦法」說明

對照表。 

  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設置及修習辦法」草案。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課程架構表。 

  四、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修課申請表。 

  五、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全英語商管學分學程證明申請書。 

決定：備查。  

 

肆、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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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一）                               

案由：教務處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十二條：刪除未通過畢業門檻無須修課之規定。 

二、第七十二條：增訂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

專業實務報告代替，代替論文之認定範圍依教育部之相關

規定。 

配合第十二條修正，學士班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

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暑期期間均以六月授予)，其他

月份不再授予。 

三、第七十六條：依教育部函示，學位名稱免報部備查。學位中文、英文名

稱、學位證書註記等規定，經系(所)、院會議通過，提教

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四、第七十七條：依學位授予法第十五條修正條文及其說明刪除名譽博士學

位報請教育部備查。 

辦法： 

  一、為確保學生權益，第十二條修正條文通過後擬於109學年度施行。 

  二、討論通過，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附件： 

  一、本校「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二、本校「學則」(修正後條文)。 

  三、本校「學則」(現行條文)。 

  四、教育部108年8月28日臺教高(二)字第1080110022F號函。 

決議：依師長建議澄清第七十二條第四項之文字，修正後通過。 

 
討論事項（二）                              

案由：教務處提本校「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範」第一點及第三點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學位授予法」及「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

論文認定準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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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訂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之規範。 

辦法：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附件： 

  一、本校「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範」修正對照表。 

  二、本校「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範」(修正後規定)。 

  三、本校「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範」(現行規定)。 

決議： 

一、 第 3點第 1項第 2款第 3目「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其考試就

應試人所修及其研究相關之學科中，以筆試行之，必要時並得舉行口試

或在實驗室舉行實驗之考試。」修正為「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其考試就應試人所修及其研究相關之學科中，以筆試行之，必要時依學

術特性訂定考試方式。」。 

二、 修正後通過。 
 

討論事項（三）                               

案由：教務處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訂定學生畢業條件及畢業資格審查作業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配合學則修訂取消「學士班延修生僅因畢業門檻未通過而

延修，於當學期無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於通過該門檻並完成離校手續後

授予學位證書」之規定。 

二、依學生陳情及教育部 108 年 9 月 1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80128249 號函

示略以：「有關貴校函復學生反映體育及軍訓課程零學分未提醒疑義案，

已悉，為免未來類此爭議再次發生，請貴校確實於各學期開學前，對學生

進行課程選修及修習相關注意事項之宣導，以避免損及學生權益。」(本

函為密件，故不列為附件)，增列本要點第三點之第五項及第六項。 

辦法：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附件： 

  一、本校「訂定學生畢業條件及畢業資格審查作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對照表。 

  二、本校「訂定學生畢業條件及畢業資格審查作業要點」(修正後條文)。 

  三、本校「訂定學生畢業條件及畢業資格審查作業要點」(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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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四）                               

案由：教務處提「各系(所)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學位授予要件、學位名稱實

施年度一覽表」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8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80110022B 號令訂定發布

「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第五

條條文辦理。 

二、該準則第五條規定：「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併同實施年度、授予要件、

學位證書之頒給、註記及其他相關規定，應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

專區。前項學位授予要件，包括是否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

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 

辦法：討論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於本校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附件： 

  一、108學年日間學制各系(所)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學位授予要件、 

      學位名稱實施年度一覽表。 

  二、108學年進修學院各系(所)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學位授予要件、 

      學位名稱實施年度一覽表。 

決議：通過。 

附帶決議：請各系所再次確認，如需更新相關資料，請送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討論事項（五） 

案由：教務處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雙重學籍處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雙重學籍現行無相關規範，故新增規定以因應實務需求。 

二、依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決議先送各學院、系所研提修正意見後，

提下次教務會議討論。 

三、本案於 108年 11月 4日函請院系所提供修正意見，本學期重提會議討論。 

辦法：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附件：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雙重學籍處理要點(草案)條文說明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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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雙重學籍處理要點(草案)。 

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六）                               

案由：教務處提本校研究生手冊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研究生有關規定繁多，且有別於大學部，特編印本手冊，俾供研究生了解

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熟悉有關事項申請流程，以便教務處能提供最有效的

服務。 

二、本次修正重點： 

(一)依據圖書與資訊處簽，新增研究生於畢業離校前應歸還圖書館借閱資

料含館際合作圖書並加註文字說明。 

（二）配合本校「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範」修正相關內容。 

(三)依學生基本資料庫填報修正退學原因。 

辦法：提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附件： 

  一、本校「研究生手冊」修正對照表。 

  二、本校「研究生手冊」(修正後手冊)。 

  三、本校「研究生手冊」(現行手冊)。 

決議： 

一、 配合討論事項二「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範」決議，修正有關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之內容。 

二、 「考試」或「考核」之用語，請予以確認。 

三、 修正後通過。 

 

討論事項（七）                              

案由：教務處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遠距教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

論。 

說明：本校數位學習相關承辦單位數位學習中心併入教務處數位學習組，為配合

組織變動，爰提出條文修正。 

辦法：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附件： 

8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遠距教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遠距教學辦法（修正後條文）。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遠距教學辦法（現行條文）。 

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八）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提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108年6月26日臺教師(二)字第1080062061B號令訂定發布「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辦

理。 

二、 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七條：依注意事項第十條規定，訂定辦理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後

不足之科目及學分，得申請隨班附讀之資格及學分數規定。 

(二) 第八條：本校中等教育專業課程必修科目為二十二學分，爰文字修

正。 

(三) 第二十七條：依注意事項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九十七學年度前

之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育實習課程、申請另一類科

或其他任教學科修習課程者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

其課程認定依據規定。 

辦法：本案經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附件： 

 一、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 

  二、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三、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修正後草案。 

 四、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現行條文。 

決議： 

一、 本辦法條文中有關數字寫法（如第十二條或第 12 條、二年或 2 年等），

請予以一致方式呈現。 

二、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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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九）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提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年 6月 26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62061B號令訂定發布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辦

理。 

二、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三點：依注意事項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師資生於同

一校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者，其課程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該

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限。爰配合修正文字。 

(二) 第四點：依注意事項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六目規定，教育專業之

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

及學分為限。據此，第四點第二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整併文字修正，

原第六款、第七款、第八款款次分別往前遞移為第五款、第六款、

第七款。 

(三) 第五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依注意事項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目規定，制定師資生於同一校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專業課程之教育專

業課程修業期程。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款次往後遞移為第三款

、第四款、第五款。再者，原第五款與原第四款文字重複，爰予以

刪除原第五款。 

(四) 第六點：教育專業課程與教育專門科目依現行開設課程，已無重複

採計情形，爰刪除本點。 

(五) 第七點：依注意事項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略以，以申請日經教育部核

定或備查之最新職前教育課程為認定依據，已與現況不符，爰刪除

本點。 

(六) 第六點：依注意事項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新增國外、香港、

澳門地區之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申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學分

數上限及申請方式。 

(七) 第八點：點次往前遞移為第七點。 

(八) 第九點：點次往前遞移為第八點。 

辦法：本案經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附件： 

  一、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修正後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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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現行條文。 

決議： 

一、 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中「學年」或「年」請予以確認，另要點所

有條文中有關數字寫法（如 2年或二學年），請予以一致方式呈現。 

二、 修正後通過。 
 

討論事項（十）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提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年 6月 26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62061B號令訂定發布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辦

理。 

二、 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四點：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三項規定審查，爰文字修正。 

（二） 第七點：第七點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七款係依據注意事項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略以，以申請日經教育部核定或備查之最新職前教育課

程為認定依據，爰配合修正文字。第八款係為使本校師資生擴大國

際視野，得以交換生身份至國外、香港、澳門地區修習之課程，如

有符合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可申請採認及抵免，爰新增本款規定

。 

（三） 第八點：第八點第一項第二款係依據注意事項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以申請日經教育部核定或備查之最新職前教育課程為認定依據，

爰配合修正。 

  （四）第十點：配合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條次修正。 

辦法：本案經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附件： 

  一、本校「培育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本校「培育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修正後草案。 

  三、本校「培育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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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十一）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提本校「僑生、港澳生暨外國學生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規

定」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辦理。 

二、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五點：依據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修正教育

專業課程學分。 

      (二)第九點：配合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刪除原第十二條之一實地學習

相關規定，爰刪除本要點第九點實地學習相關規定。 

辦法：本案經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附件： 

 一、本校「僑生、港澳生暨外國學生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規定」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二、本校「僑生、港澳生暨外國學生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規定」修正後草

案。 

 三、本校「僑生、港澳生暨外國學生登記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規定」現行條文。 

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十二）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提本校規劃培育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適用之中等學校師

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 108 年新課綱實施，108 學年度起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以下簡

稱專門課程)需依教育部 108 年 5 月 10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59442C

號函公告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基準」第 3點規劃。 

二、本案為原(107學年度以前)已獲教育部核定同意培育之專門課程，前由本

校國文學系等 16 個師資培育學系所，依教育部 108 年 5 月 22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80070966 號函規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適用之 24 群科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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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課程(包含共同學科 18科專門課程及職業群科 6群科專門課程)，專門

課程一覽表請參閱附件一。 

三、有關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

規劃書，請參閱附件二。 

辦法：本案經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附件： 

  一、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一覽表。 

  二、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 

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十三）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提本校新增規劃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高級

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教育專門課程由英語學系規劃。 

二、有關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含專門課程學分表

及課程規劃)，請參閱附件。 

辦法：本案經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附件：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英語專長」

規劃計畫書。 

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十四）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提本校新增規劃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中等

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教育專門課程由台灣文學研究所規劃。 

二、有關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計畫書(含專門課程學分表

及課程規劃)，請參閱附件。 

辦法：本案經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附件：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

文專長」規劃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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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十五）                               

案由：教學卓越中心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廢止案，

提請討論。 

說明：茲因旨揭要點之執行內容已不符合現況執行，爰提廢止本校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實施要點。 

辦法：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廢止。 

附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 

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十六）                               

案由：教育學院提輔諮系與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分校 Fresno State合約

書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輔諮系108年10月16日臨時系務會議及教育學院108年11月11日

臨時院務會議通過。 

辦法：會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簽約事宜。 

附件： 

  一、教育學院108年11月11日臨時院務會議紀錄。 

  二、輔諮系108年10月16日臨時系務會議紀錄。 

  三、本校與Fresno State擬採認科目對照表。 

  四、本校與Fresno State雙聯學制新合約。 

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十七）                               

案由：本校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擬與英國史崔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政府與公共政策學院簽署碩士班 1+1雙聯學位合約修訂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與英國史崔克萊大學政府與公共政策學院

簽署碩士班 1+1雙聯學制合約，因英國史崔克萊大學擬擴大合作空間，

故條文內容做部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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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合約業於 107 年 12 月 12 日通過教務會議，比對新舊合約之差異，新

增條文 C「本合作協議目前只針對公共政策研究所與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

系，若是之後相關課程、或者其他系所完成課程地圖的比對，亦可以附件

的方式納入本協議」(The parties confirm that this agreement is 

between Strathclyde’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Policy and NCUE’S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Both institutions are open to expanding the agreement 

to include other program and departments once the course mapping 

has taken place.)。 

   三、依據本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跨國雙聯學制實施

辦法」辦理。 

   四、本案業於 108年 11月 13日通過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系務會議及

108年 11月 28日通過社會科學暨體育學院院務會議。 

辦法：本案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簽約事宜。 

附件： 

一、 本案11月18日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系務會議紀錄。 

二、 本案11月28日社會科學暨體育學院院務會議紀錄。 

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與英國史崔克萊大學政府與

公共政策學院雙聯學制合作協議書。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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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紀錄附件 

註冊組業務報告 

一、本校日間部現有學生數（108年 10月 15日基準日）：大學部 4,929 人、研究所 2,094人

（碩士班：1,600人、博士班：494人），合計 7,023人。 

二、本校自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取消因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規定。 

三、108學年度第 1學期修業屆滿退學 25人(博士班 4人、碩士班 17人學士班 4人)。 

三、本學期學生學習預警統計資料如附表 1，期中預警名單於 108.11.25 通知各學系並以電

子郵件通知個別學生，大一及大二學生當學期學生修習科目達 2 科目遭預警 115 人，於

11月 28日掛號函知家長，請系所落實後續追蹤輔導措施，期末預警登錄時間至第 16週

(108 年 12 月 27 日)止，各階段預警名單請轉知導師利用：教務系統→成績→成績報表

（DF120導師查詢成績）關切學生修課狀況，協助其改善學習情形。授課科目另有實習科

目為同一評分者(如會計學及會計學實習)，請預警正課即可，勿連同實習科目一併預警，

以免增加二科以上預警人數。 

四、本學期修業年限屆滿學生合計 69 人（學士班 8 人、碩士班 49 人、博士班 12 人），請協

助確認學生是否能如期畢業，如無法畢業且有休學空間者，提醒其於本學期休學申請截

止日(109 年 1 月 3 日)前，完成休學離校手續。無休學空間者，依本校學則規定予以退

學。 

五、期末考訂於 109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10 日舉行，任課教師成績繳交截止日為 109 年 1 月

20日(108.5.29 教務會議討論修正通過「教師繳交、修改及更正成績辦法」第五條略以：

「學期成績應於本校行事曆「期末考試」結束後 10日內，將成績以網路上傳至本校教務

系統供學生檢閱。教師於成績繳交期限內得直接修改其上傳之成績。教師修改成績時應

留記錄備查。」)，請任課教師登入教務系統→DEAN 教師用→成績→預警及成績登錄系

統，點選任課科目、輸入學期總成績後按上方儲存鍵後再按送出即可。請師長轉達各任

課教師準時繳交成績，以免影響學生收到成績通知單時間及申請下一學期超修課程作業

時程。 

六、學期成績於教師成績繳交截止日後即進行結算，為顧及學生權益，請教師盡可能提早登

錄成績，預留時間給學生檢核成績及提出成績更正。 

七、本校教務系統歷年成績查詢內具有匯出已選課資料功能，可提供學生自行審查畢業學分

及修課規劃，請轉知學生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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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學期碩、博士論文成績及論文本最後繳交日期為 109年 1月 31日。博、碩士畢業生請

將論文摘要及全文 PDF 檔上傳至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並將平裝紙本論文送圖資處讀者

服務組及教務處註冊組各 1本。 

九、請加強宣導體育及軍訓(含護理)必選修均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全校共同課程學分超修

部份，得否認列系外選修畢業學分，依所屬學系畢業條件規定。大四生辦理停修課程，

請先洽詢學系承辦人，確認無誤後再行辦理停修，以免錯誤停修造成延畢。 

十、為協助適應不良學生轉系，各系轉系規則若有規定學生成績或排名門檻，建請取消成績

或排名門檻，改以設定第 2學期先修 1至 2門課目作為評定。 

十一、學生辦理抵免時請教學單位務必於審查意見簽核同意或不同意，註冊組憑以辦理抵免

作業。 

十二、本校各系(所)現行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結果總相似度百分比上限彙整表如附表 3。研

究發展處建議不含參考文獻目錄(Reference List)之論文全文比對結果相似度以不超

過 20%為原則，請各系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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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08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班學習預警筆數統計表 

系別 學生數 期初預

警人數 

期初預

警筆數 

期中預

警人數 

期中預

警筆數 

預警超過

二科人數 

預警停

修筆數 

輔導與諮商學系 339 3 5  29 39  7  2 

特殊教育學系 277 2 2  20 25  4  2 

數學系 318 35 42  111 171  44  9 

物理學系 322 4 4  43 48  5  0 

生物學系 185 2 2  22 30  4  4 

化學系 204 2 2  19 21  2  6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333 8 9  69 82  11  11 

英語學系 231 3 3  12 16  3  2 

國文學系 337 6 7  53 65  11  0 

地理學系 171 4 4  4 6  2  2 

美術學系 173 3 4  17 20  1  2 

機電工程學系 201 2 2  24 28  3  1 

電機工程學系 162 2 2  19 28  7  3 

電子工程學系 180 6 6  47 58  10  2 

資訊工程學系 181 0 0  34 41  7  2 

資訊管理學系 197 5 7  28 52  19  0 

會計學系 330 0 0  54 87  16  0 

企業管理學系 212 5 5  63 106  34  1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167 1 1  47 60  12  2 

運動學系 268 92 96  130 149  15  7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124 1 1  13 15  2  1 

校際選課(跨班選課) 152 4 4  9 10  1  1 

合計 5,064 190 208 867 1,157 220  60 

說明：期中預警統計至 108年 11月 22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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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修業屆滿學生統計表  

系所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合計 

輔導與諮商學系 2 8 1 11 

特殊教育學系 1 5  6 

復健諮商研究所  4  4 

輔導與諮商學系  1  1 

科學教育研究所 2 2  4 

數學系   1 1 

物理學系  2  2 

生物學系  1  1 

化學系  1  1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4 3 1 8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2   2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2 2 

英語學系  5  5 

國文學系  8  8 

美術學系  2  2 

兒童英語研究所  1  1 

歷史學研究所  3  3 

機電工程學系 1   1 

電子工程學系  1  1 

運動學系   3 3 

合計 12 49 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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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系(所)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結果總相似度百分比上限彙整表 

系(所) 相似度百分比上限 

輔導與諮商學系 20% 

特殊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復健諮商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科學教育研究所 
排除文獻、排除引用、排除 2％以下小的

來源之後，檢核結果須在 20％以下 

數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物理學系 
106學年度之前入學者指導教授認定 

106學年度之後入學者 40% 

生物學系 40% 

化學系 30% 

光電科技研究所 
106學年度之前入學者指導教授認定 

106學年度之後入學者 40% 

統計資訊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車輛科技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英語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國文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地理學系 10% 

美術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兒童英語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翻譯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台灣文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歷史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機電工程學系 30% 

電機工程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電子工程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資訊工程學系 30%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資訊管理學系 30% 

會計學系 40% 

企業管理學系 30%，超過 30%由指導教授認定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運動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運動健康研究所 指導教授認定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認定  
 

  

20



課務組業務報告 

一、本校於 108 年 11 月 27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新訂「彈性學分課程實施要點」，各院系所

109 學年度如有開設彈性學分課程需求，請提前規劃課程內容及學分如何採認等事宜，並

預排相關課程會議討論，俾利次學年度順利開課。  

二、本(108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相關資訊： 

總開 

課數 

停開 

科目 

教師 

平均授課 

時數 

教師 

超支鐘點

時數 

校際選課 全英授課 補助 TA

課程數

及人數 

 

本校 

至他校 

他校 

至本校 
開課資料 

 

補助金

額(元)   

1735

門 
3門 

9.81 

小時 

專 

789.24時 

兼 

715.85時 

學:12人 

碩:7人

博:1人 

學:27人 

碩:3人 

博:1人 

12名教師 

12門(12班) 

143位學生修讀 

$290,000  
114門 

116 人 

本學期專任(案)教師開課人數計 344 人，超支鐘點時數(含加計)總計 826.64 小時；其中

奉獻時數教師計有 48 人，總時數為 68.62 小時。另，以建教合作計畫或指導研究生等折

抵授課時數計 46人次，折抵時數總計 59.63小時。 

 

(一)108學年度第 2學期選課時程、方式與課程大綱上傳時程：第一階段：網路預選【108

年 12 月 30 日至 109 年 1 月 20 日】。 

(二)第二階段：全校網路加退選【109 年 2 月 10 日至 2 月 27 日】 

未選上通識課程者，網路加選限選 1 門，教育學程課程不分必選修限選 3 門，須加選

課程者，須於開學第一週以領取加選授權碼方式登錄加選。上述以外課程，均可於開

學前一週與第一、二週至網路進行加退選。 

(三)課程大綱上傳時程： 

依教育部規定各開課課程應於選課前將課程大綱公告，請各單位開課後轉知授課教師

於 108年 12月 30 日前完成 108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大綱和 Office hour 建置，俾利

同學選課之參考。 

三、本學期「教學助理協助教學意見反應問卷」自 108年 12月 15日起至 109年 1月 4日止開

放學生、教師及教學助理網路填寫，請協助宣導學生、教師及教學助理務必上網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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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組業務報告 

一、各項試務日程表： 

※敬請於考試進行及前一日場布期間避免使用上開場地，並請共同維護周圍環境之安寧※ 

項 次 類 別 考 試 / 報 名 日 期 備 註 

1 高中英聽測驗 108/10/19、108/12/14 試場：彰師附工及員林高中 

2 碩博士班推甄 108/11/07～11/13 資料審查─108/10/22～11/06 

3 

學士班海外僑生

（含港澳生）申

請入學單獨招生 

108/11/11～12/22申請 
資料審查 

108/12/27～109/01/13 

4 大學寒轉 109/01/13 報名－108/12/19～109/01/03  

5 大學學測 109/01/17～01/18 
試場：本校進德校區、彰師附工

、員林高中、崇實高工 

6 

四技二專 

(特殊選才青年

儲蓄帳戶組) 

109/01/10～01/15報名 
資料審查 

109/01/20～109/02/05 

7 外國學生 109/02/01～03/30報名 資料審查─109/04中旬 

8 大學美術術科 109/02/08～02/09 試場：本校進德校區 

9 碩士班考試 
筆試：109/03/07 

面試：109/03/06～03/09 

報名－108/12/20～109/01/09 

閱卷－109/03/09～03/11 

彰化考區：本校進德校區 

台北考區：板橋高中 

10 
大學身心障礙 

甄試聯招 
109/03/20～03/23 試場：本校進德校區 

11 
大學身心障礙 

甄試獨招 

尚未確定 

（109/05下旬～6月上旬） 
試場：本校參與學系自訂 

12 大學個人申請 109/04/23～04/26 資料審查─109/04/02～04/10 

13 博士班考試 109/05/08～05/12 
報名－109/03/10～03/31 

資料審查─109/04/10～05/07 

14 
四技二專 

(技優甄審) 

美術系面試日期： 

109/06/10 

其餘各系皆為書面審查 

109/06/04～06/14 

15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面試日期】 

美術系：109/06/17 

工教系：109/06/13 

財金系：109/06/14 

資料審查─109/06/12～06/28 

16 大學暑轉 109/06/22 
報名－109/05/21～06/04 

閱卷－109/06/23～06/24 

17 大學指考 109/07/01～07/03 試場：彰師附工、員林高中 

18 公務人員高普考 109/07/03～07/07 試場：本校進德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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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鼓勵本校學生續留本校就讀，本校畢業生報考本校碩士班、博士班報名費打八折。 

三、為提高碩士班招生成效，本校訂有「本校學生續讀本校碩士班獎勵要點」、「大力卜股

份有限公司獎勵優秀學生作業要點」，規定已放置於教務處網頁。碩士班考試簡章將於

11月29日公告，12月20日開始報名，請各招生系所廣為宣傳。 

四、本校陸生研究所每年核定名額有限（碩士班3名、博士班4名），為使名額有效運用，如有

陸生向各系所反應欲申請研究所者，請事先告知本處，俾利列為分配名額重要參據。 

五、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高中諮詢會議，為配合教育部多元屬性、協助高中強化育才

之政策，請各系在聘請高中諮詢委員時廣泛邀請不同屬性及地域之高中學校教師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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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組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承辦業務說明： 

項

次 
業務內容 時程 辦理情形 

1 遠距教學課程

(補助)申請 

申請時間：

108.09.09~108.10.18 

審查： 

108.11.08 

 申請 15件，通過 15 件(新開 3

件，續開 12件)。 

 獲補助 12件，補助金額共

180,000元。 

 通過 108.11.27 校課程委員會審

查。 

2 遠距教學課程獎

勵申請 

申請時間：

108.09.09~108.10.18 

審查： 

108.11.08 

 申請 4門，通過 2門，補助金額

共 25,000元。 

3 數位教材製作

(補助)申請 

申請時間：

108.3.4~108.3.29 

審查： 

108.4.16 

教材繳交： 

108.10.30 

 申請 10件，通過 10件。 

 獲補助 10件，補助金額共

270,000元。 

 教材製作期程 108.05~108.10 

 教材補助於 108.11.20 前核銷 

4 定期辦理教師開

課資訊教育課程

配套研習課程 

規劃 6場次教師研

習，已完成 4場次 

 

 

10/16-微軟-minecraft 

11/08-zuvio應用 

11/22-雲端工具導入課程與教學 

11/29-從 Python入門認識數據分析 

12/13辦理多媒體 PPT製作 

12/20辦理 AIOT應用 

5 教師開課資訊教

育課程獎勵申請 

申請時間:  

初審:每年三月、九月 

複審:每年四月、十月 

明年二月公告 

二、109學年度招生宣傳影片（QR-code將傳送各系所），歡迎各系所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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